
《
評
論
》

「
限
時
限
量
」

金
控
滅
半
目
標
顯
井
良
第

θ
王
塗
發

主
席
、
主
講
人
、
各
位
貴
賓
!

聽
了
前
面

二
位
主
講
人
的
報
告
，
做
為

一
個
經
濟
學
者
，
經
濟
問
題
要
由
「
市
場
機
制

」
那
隻

「
看
不
見
的
手
」
來
解
決
，
不
要
由
政
府
那
隻
「
黑
手
」
來
干
預
，
只
有
在
「
市
場
失
靈
」
時
，
政
府
才

有
介
入
的
必
要

。

而
政
府
應
該
在
哪
些
地
方
扮
演
它
的
角
色
?
李
教
授
剛
才
也
特
別
提
到
要
「
通
度
地
」

管
制
，
或
者
說
像
劉
委
員
剛
才
提
到

.. 

「
政
府
主
要
的
功
能
是
能
夠
去
建
立

一
個
公
平
競
爭
的
市
場
環

境
。

」
當
然
這

一
點
來
講
大
家
不
會
去
否
認

。
一
般
也
認
為
市
場
失
靈
時
政
府
才
有
介
入
的
必
要
，
但

是
男
一
方
面
大
家
又
擔
心
政
府
失
靈
，
即
究
竟
政
府
管
制
的
程
度
大
小
，
其
拿
捏
的
標
準
在
哪
裡
?

以
台
灣
金
融
產
業
來
講
，
它
的
一
個
特
性
是
，
金
融
業
之
所
以
是

一
個
特
許
的
行
業
是
因
為
它
會

效
率
化
與
體
全
化
的
檢
討
與
反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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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
生
的
外
部
性
實
在
是
非
常
大
，
萬
一
有
某
一
家
銀
行
發
生
問
題
造
成
擠
兌
時
，
其
影
響
所
及
的
是
整

體
產
業
，
甚
至
會
波
及
至
社
會
，
所
以
才
需
要
有
政
府
來
管
理
或
管
制
。
台
灣
的
情
況
又
比
較
特
別
，

二
五
八
金
融
重
建
其
實
是
針
對
基
層
的
金
融
問
題
，
基
層
的
金
融
(
農
漁
會
信
用
部
或
者
信
用
合
作
社
)

這
些
問
題
，
這
點
也
是
台
灣
非
常
獨
特
的
，
全
世
界
恐
怕
找
不
到
幾
個
國
家
是
像
台
灣
這
樣
的
金
融
體

制
。
所
以
，
在
這
裡
面
才
需
要
有
政
府
的
介
入
管
理
。
因
為
一
般
在
談
政
府
的
介
入
或
管
制
，
通
常
應

該
是
指
行
政
部
門
對
市
場
的
介
入
，
可
是
過
去
不
管
是
二
五
八
金
融
重
建
或
者
二
次
金
改
的
問
題
，
其

實
並
非
都
只
單
純
是
政
府
介
入
及
其
適
當
性
的
問
題
，
李
教
授
的
文
章
中
也
有
提
到
，
還
有
一
些
是
來

自
於
立
法
部
門
立
法
要
行
政
部
門
怎
麼
做
，
所
以
還
牽
涉
到
政
治
角
力
，
已
經
是
政
治
鬥
爭
的
問
題
。

李
教
授
文
章
特
別
提
到
，
今
天
我
們
以
農
業
金
融
管
理
體
系
來
說
，
獨
立
於
一
般
金
融
管
理
體

制
。
但
問
題
是
，
我
們
如
果
從
第
一
次
金
改
二
五
八
金
融
重
建
的
整
個
過
程
去
看
，
我
的
感
受
是
，
之

所
以
後
來
變
成
這
樣
也
是
立
法
逼
迫
的
，
逼
迫
變
成
行
政
部
門
非
得
這
麼
做
不
可
。
原
本
行
政
部
門
的

金
融
重
建
是
希
望
金
融
監
理
一
元
化
的
，
但
演
變
成
後
來
的
情
況
是
朝
野
鬥
爭
之
下
的
產
物
。
所
以
這

不
純
然
是
政
府
行
政
部
門
的
介
入
所
造
成
的
。
第
一
次
金
改
當
時
，
朝
野
普
遍
看
好
，
媒
體
社
論
及
相

關
報
導
也
傾
向
支
持
。
而
當
然
也
牽
涉
到
的
是
，
政
府
的
介
入
的
時
間
問
題
，
時
間
的
拿
捏
是
否
要
強



力
的
介
入
?
如
果
不
介
入
的
話
，
假
設
以
當
初

第
一
次
金
改
那
時

，

逾
放
比
高
於
百
分
之

二
十
五
已
經

有
多
達

一
百
家
，
基
層
金
融
逾
放
比
急
速
惡
化
的
情
況
下
，
全
面
性
、
系
統
性
的
金
融
風
暴
隨
時
可
能

爆
發
的
情
況
，
政
府
能
夠
坐
視
不
管
嗎
?
但
問
題
是
，
第

一
階
段
的
處
理
後
到
第

二
階
段
的
處
理
就
發

生
問
題
了
，
發
生
朝
野
對
抗
的
問
題
，
造
成
的
後
果
，
立
法
院
在

二
O
O
三
年
七
月
制
定
農
業
金
融

法
，
等
於
是
金
融
管
理

二
兀
化
的
目
標
第

一
次
金
改
無
法
達
成
才
需
要
在
第

二
次
金
改
時
來
改
。

至
於
所
舉
例
的
中
興
銀
行
擠
兌
的
問
題
，
時
點
是
在

二
O
O
0

年
四
月
底
發
生
，
那
時
候
剛
好
正

值
政
黨
輸
替
之
際
，
按
理
說
由
市
場
機
制
來
解
決
應
該
要
好
好
地
評
估
，
但
問
題
是
，
那
時
以
台
灣

A

M
C
機
制
來
處
理
的
，
恐
怕
那
時
候
都
還
沒
有
建
立
，
可
能
是
這
樣
的
原
因
，
所
以
導
致
本
來
只
有
幾

十
億
的
問
題
，
後
來
卻
變
成
好
幾
百
億

。

這
裡
面
的
問
題
，
從
第

一
次
金
改
來
看
，
其
實
整
件
事
情
由

政
治
鬥
爭
造
成
的
成
分
恐
怕
還
比
很
簡
單
地
，
政
府
行
政
部
門
的
介
入
入
所
造
成
的
傷
害
還
要
更
甚

。

以
第
二
次
金
改
而
言
，
所
謂
「
限
時
限
量
」
金
控
減
半
的
目
標
，
我
想
大
部
分
人
大
概
都
不
覺
得

是
一
個
好
的
做
法

。

這
個
地
方
我
非
常
同
意
李
教
授
文
中
所
說
的
，
政
府
就
算
有
這
樣
的

一
個
目
標
，

但
是
否
「
大
就

一
定
有
效
率
、

比
較
好
」
這
點
是
沒
有
定
論
的
，
我
想
剛
才
沈
教
授
所
提
的
學
術
研
究

可
以
支
持
。

我
們
本
身
在
立
法
院
也
有
檢
討
這
樣
的
問
題

。

大
家
看
到
行
政
院
蔡
副
院
長
也
說
了
，
金

控
減
半
的
目
標
不

一
定
要
在
原
來
的
時
程
中
完
成
，
我
想
那
是

一
個
有
經
過
檢
討
的
結
果

。

所
以
基
本

效
率
化
與
健
全
化
的
被
討
與
反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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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我
想
我
同
意
李
教
授
文
中
的
說
法
，
不
過
文
中
有

一
點
提
到
「
肥
了
財
團
、
瘦
了
百
姓
」
已
成
為
社

會
對
「
二
次
金
改
」
的
結
論
，
也
許
是
這
樣
，
但
基
本
上
我
認
為
您
應
該
要
提
出
多

一
點
證
據
來
支
持

這
樣
的
說
法

。

因
為
，
固
然
整
併
過
程
中
不
見
得
大
就

一
定
具
有
競
爭
力
，
但
是
整
併
後
是
否
二
疋
是

圖
利
財
團
，
不
能
夠
太
武
斷
判
定

。

以
上
，
謝
謝
!


